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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一） 陳院長建仁指示優先查緝失聯移工，避免組織幫派化等或

遭國際恐怖組織利用，形成國家安全隱憂。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外來人口逾期滯臺人數

攀升，內政部雖於112年2月至6月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

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惟外來人口滯臺人數仍高居不

下，其中又以失聯移工占整體逾期人數居多；鑑於失聯移工

所可能衍生之治安疑慮，爰陳院長於112年10月4日「院長聽

取『有效處理失聯移工』報告會議」中裁示：「針對失聯移

工衍生之社會治安問題，包括群聚組織幫派或從事盜伐、販

毒、人口販運、詐欺等犯罪行為，甚至為國際恐怖組織利用，

形成國家安全隱憂，均應優先查緝處理，請內政部會同相關

部會加強查緝，致力維護社會治安。」  

（二） 行政院113年度施政方針第壹點第三項提出「檢肅組織犯

罪，強化治安維護」及第七項提出「完善跨境人流管理」。 

    內政部113年度施政計畫提出「強化科技偵防，提升打

擊犯罪量能」及「精進跨境人流管理機制」策略，以達成「維

護社會安定，強化國家安全」之年度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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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從查緝實務發現，外來人口之

犯罪型態日趨多元，相關案件常具有即時性及機敏性，遇案須

迅速掌握外來人口在臺之行蹤及動態，以即時進行疏處或反制

其在臺從事違法（規）之活動，又外來人口不諳我國法令且不

乏短暫停留隨即離臺，逐漸成為犯罪不法集團爭相覬覦或利用

之對象。爰此，移民署職司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實有

提升科技偵查知能，完善跨境人流管理，以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二、 未來環境預測 

根據「中華民國110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21犯罪趨勢關

鍵報告」 ，涉外案件係指刑事案件中，有被告或被害人非我國

籍人士，或行為（預備、實施或結果）之任一部分非在我國境

內者。地方檢察署近年執行涉外案件自 105年有罪比率

84.96%(2,362/2,780)逐年上升，至110年涉外案件有罪比率達

89.75%(5,741/6,396)，且110年涉外案件為6,396件，已超出105

年2,780件之2倍多。另觀察同期間全般刑案，105年為20萬4,061

件，期間略有漲幅，至110年跌為17萬74件（如表1），而涉外

案件卻逐年增加。綜上，涉外案件近5年成長幅度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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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近 10年地方檢察署執行涉外案件裁判確定人數 

（一） 資通訊匯流技術進步，外來人口管理更具挑戰 

後疫情時代，我國大力推動發展觀光，入出我國境之

外籍旅客人數陸續回流，而犯罪亦已跨越國界藩籬，成為複

雜組織性分工，導致犯罪識別不易。另經法務部統計，101

年至110年地檢署執行涉外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以越南

籍居冠、泰國籍次之及大陸地區人民居三（如表2），占地

檢署執行涉外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之非本國人士之大

宗。我國國內通訊網路環境建置普及，手機普及率遠超過總

人口數，科技使用相對便利，社群通訊軟體也因具極高之隱

匿性及通訊便利性，使得查找違法目標對象更加顯得困難，

各執法機關皆以提升科技能量打擊違法犯罪為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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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科技化工具進行定位比對，最迅速且直接之方式即是

利用「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快速且正確找出特定目

標身分及所在地，以加速尋找在臺行蹤不定之違法外來人

口。 

表 2、近 10年地方檢察署執行涉外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二） 結合各專業領域共組跨部會聯繫平臺 

通訊與資訊科技領域除帶來便利生活外，亦可能已淪

為不法分子危害社會之犯罪工具，全球化國際環境造成犯

罪朝向組織分工的網路資通化，為因應新型態資訊科技犯

罪，除結合國安、科學、資訊、金融、電信等專業領域，共

組跨部會聯繫平臺，拓展資料運用「數位取證」、「追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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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及「犯罪剖繪」功能，將相關資訊進行分析，提升資料

應用之全面性，以提升移民犯罪之破案率。 

三、 問題評析 

本計畫以SWOT分析法歸納政策環境之機會與威脅，評

估面臨內外部環境之挑戰及相關因應分析，茲分述如下： 

(一)Strength(優勢)：專責移民事務，著重打擊移民犯罪 

移民署執掌外來人口人流管理，肩負維護入出國（境）

第一道防線，在阻絕不法於境外已累積一定實力。此外，

移民署於韓國、日本、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印尼、

菲律賓、法國、英國、美國、巴拉圭、南非等國家派駐移

民秘書，且已與20餘國家簽訂移民事務合作協定，共同合

作打擊非法移民犯罪。 

(二)Weakness(弱點)：人力資源不足，犯罪偵查能量有限 

移民署於96年1月2日成立，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

罪調查職務時具備司法警察權，113年職員之編制員額計

2,291人及約聘僱人員507人，人力有限，無法充分發揮移

民犯罪偵查能量。 

(三)Opportunity(機會)：進用外語人才，降低語言溝通隔閡 

移民署自101年起，透過特種考試，進用具英、日、越



6 
 

南、泰、德及印尼語能力之外語人才，於偵辦非法移民犯

罪案件，降低語言溝通隔閡。 

(四)Threat(威脅)：新興犯罪成長，科技偵查設備落伍 

我國第五代行動通訊（5G）自109年6月底正式服務開

臺，統計至112年6月底之用戶數為731.7萬戶，相關產業鏈

及資通訊匯流技術升級與蓬勃發展。惟外來人口不諳我國

法令且多數於我國短期停留，易成為犯罪集團利用對象，

新興犯罪威脅日漸越顯險峻，為阻絕非法移民犯罪，提升

科技偵查量能與優化偵查設備己刻不容緩。 

 

 

 

 

 

 

 

 

 

 

 

 

 

 

 

圖 1、內外部環境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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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 

移民署掌理入出國（境）管理、規範移民事務、

落實移民輔導、保障移民人權、防制人口販運等業務

外，為配合政府施政需求，各專勤隊除非法入出國與

移民犯罪調查、涉恐及國安案件偵處，尚須因應近年

來臺移工增加、疫情防疫及配合新南向政策(例如：

觀宏專案)執行，執行查察逾期停留、居留及查緝非

法入出國，移民犯罪業務量持續增加，伴隨外來人口

之新型態犯罪，現有人力不足及科技偵查設備落伍，

運用新興科技執法，以加速掌握違法外來人口行蹤

及追蹤非法人流，運用科技輔助專業，提升外來人口

管理手段，達成強化國家安全之政策目標。 

五、 適法性說明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獨立組

網(Standalone，簡稱SA) 設備」及「建置背負式行動

偵蒐系統」運作原理係透過模擬基地臺，掃描並鎖定

到目標對象手機電波訊號源，再利用歸向設備執行精

準定位來查找目標對象手機，以執行目標定位、查找

目標之隨身裝置及目標對象進入特定區域之警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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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目前電信網路傳輸之架構仍以5G NSA(Non-

Standalone)為主(5G NSA架構是依存在4G網路上，在

現有4G網路中額外增加5G基地台，俗稱4.5G或稱類

5G)，手機註冊基地臺時之傳輸，是以手機SIM卡之國

際 移 動 使 用 者 識 別 碼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下稱IMSI)作為識別。根據立

法院113年7月16日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條文第153條之2，規範為調查犯罪情形或有蒐

集證據認有必要時，得以使用M化偵查網路系統，調查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管領或使用之行動通訊設備，且採

法官保留原則，並定明聲請核發許可書之程序、許可

期間、繼續調查之聲請程序。爰此，依法取得目標對

象手機之IMSI後，透過系統設備掃瞄並鎖定目標對象

手機訊號源，再利用歸向設備逐步找尋及判斷發話位

置定位。 

（一） 組織法部分：依「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第2條第

1項規定略以，移民署掌理入出國、移民及人口販

運防制政策、法規之執行與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

關規定之查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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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 

1、 又鑒於科技日新月異，高度借重科技設備輔助調

查，以有效追訴犯罪，確保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

秩序。惟科技調查方法涉及人民基本權之干預，

且對於非受調查人亦可能產生侵害，為確保偵查

機關實施調查之合法性，並達人權保障與犯罪偵

查之衡平，爰於刑事訴訟法新增第十一章之一特

殊強制處分。 

2、 立法院113年7月16日三讀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草

案，增訂第153條之2明定使用M化偵查網路系統調

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關連第三人管領或使用之

行動通訊設備之位置、設備號碼或使用之卡片號

碼之要件，聲請許可、繼續許可之程序，以及應

刪除無辜第三人資訊，落實人民權利保障，公布

後即配合修正相關規定，以符合法律授權。 

（三） 作用法部分： 

1、 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身分認定：依「入出國及

移民法」第89條規定，移民署於執行非法入出國

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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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條、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及第231條之司法

警察身分。 

2、 移民署執行非法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案件，調

取相關資料具法定職權：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7條第1項規定，移民署

對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涉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或外

國人涉有前條第一項、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為調查之需，得請求有關機關、團體協助或提供

必要之資料。 

（四） 落實三層管控機制-申請（逐級審核）、調派（中

央規劃）、執行（紀錄查考） 

1、 移民署為規範「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合

理使用，特訂定「內政部移民署車載式行動偵蒐

及定位系統作業規定」(下稱作業規定) ，於刑事

訴訟法增修條文公布實施前，則以教育訓練及急

難救助等目的為使用原則，且於申請、調派及執

行等階段，均落實要求各外勤單位逐級陳報署本

部審核，並須經副署長以上人員核定，於勤務執

行及人員部分統由署本部統一規劃與調派，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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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執行之各項程序與結果均須紀錄以供後續查

考。 

2、 另本計畫將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核定後配

合調修作業規定，除將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運用

納入規範，亦將配合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以完

備相關使用管理。 

貳、 計畫目標： 

「移民科技偵查躍進計畫」，是以移民署成立後累

積的既有實力及資源，並在疫後新興犯罪叢生時間，提

升科技偵查能力及優化偵查設備，行動偵蒐系統查找，

精準打擊非法移民犯罪，不僅減少人力資源成本亦大

幅提升偵辦效能，達成科技導入移民執法，加乘移民署

智慧科技執法效能。 

 

 

 

 

 

 



12 
 

 

 

 

 

 

 

 

 

 

 

 

 

 

 

圖 2、計畫目標 

一、 目標說明    

運用尖端科技加強偵查量能，讓偵查人員得以科

技輔助專業，有系統分析犯罪事證，打擊新型態犯罪

模式，達成入出國人流管理及國家安全之既定政策目

標，整合高風險對象異常動態及違常資訊，透由「車

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 SA設備」及「建

置背負式行動偵蒐設備」之系統精準查找，大幅提升

偵辦效能，減少人力資源成本及加快案件破案速度。 

資料加值 

科技導入 

智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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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目標 

(一) 因應電信技術5G SA之發展，使設備能跟上時代發

展並運用在科技偵查犯罪面向 

隨著電信科技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相對於以往

5G NSA「一網多用」之網絡模式技術，5G SA網絡

模式係所謂「專網專用」之技術，具有快速回應、

低延遲且高資料速率等優勢，5G SA網路已為趨勢，

且在5G SA電信技術傳輸上，採用「SUCI」來辨別

用戶識別身分，與過往以IMSI或IMEI之辨別有所不

同。 

(二) 有效發揮行動偵蒐系統之完整強大功能性 

行政院110年5月21日臺法字第1100013770號

函，核准移民署「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下

稱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計畫」，移民署並

於111年9月26日完成採購驗收啟用設備後，即輔助

運用於偵處移民犯罪且成效良好。 

車載式設備系統於113年截至1月止運用次數

共計50案，定位次數共計217次，分別破獲社會矚

目或特殊重大案件數計有8件(人口販運防制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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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計有2件、妨害風化案件

1件、新竹縣移工宿舍失火案件2件、藥事法計有1

件)，然於實務案件目標對象不乏隱匿於深山山區

(如外籍不法人士盜伐珍貴樹木)、狹窄巷弄、地下

室等「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車輛無法所到

之處所或地區，且前揭處所或地區常為違法或異常

異樣外來人口躲藏或隱匿，更甚至為犯罪所在地，

若能添購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設備，移動之空間不

受限於僅車輛行駛到達之處所，將能精準執行定位

任務。 

三、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提升移民署科技辦案及執法效能，114年

設備運用次數110次(含)以上本計畫之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及目標值如表3。 

表 3、本計畫之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目標值 

114年 

車載式行動偵
蒐及定位系統
擴充支援 5G 
SA 設備 

執行目標對象手機
定位任務次數 

出勤暨設備操作執
行手機定位次數 

110 次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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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背負式行
動偵蒐系統 

執行目標對象手機
定位任務次數 

出勤暨設備操作執
行手機定位次數 

110 次 

以上 

 

參、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 執行績效 

(一)成立專責科技偵查單位 

移民署於109年3月2日成立科技偵查中心，並在

各外勤大隊設置科技偵查隊，目的在強化第一線執

法同仁科技辦案能量，同時發展科技偵查技術與提

升執法效能。 

移民署科技偵查中心主責本署數位鑑識、電信

偵查、影像鑑析、遙控無人機、贓證物管理等業務，

以及協助移民署各事務大隊偵辦外來人口涉犯移

民犯罪重大專案任務。 

針對特定外來人口涉違反移民犯罪之重大案

件，審查各事務大隊申請資料及確認符合執行任務

要件，儘速編排勤務執行行動偵蒐定位任務，減少

布署大量人力進行跟蒐，有效掌握涉案非法外來人

口犯罪足跡，協助緝捕涉案對象並移送偵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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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矚目或特殊性案件包含112年度北區事務大隊

桃園市專勤隊破獲桃園舞廳移工涉毒案件及機動

隊查獲東南亞外籍女子持免簽來臺賣淫妨害風化

案，另中區及南區事務大隊查獲COVID-19檢疫失聯

對象，及破獲地下匯兌、重利、醫師法、商標法等

案件，運用大數據資料擴大追查相關涉案人士。 

(二)科技導入協助人流控管及維護國家安全 

行政院110年5月21日院臺法字第1100013770號

函，核准移民署「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計

畫」，運用行動偵蒐系統已有效解決在任務職掌業

務上違法危安外來人口之急迫查找需求，強化人流

控管及維護國家安全。並曾在疫情持續嚴峻及相關

檢疫隔離措施未解封之情況下，透由行動偵蒐系統

精準查找失聯移工下落，加快急迫性案件之破案速

度，大幅提升偵辦效能，達到宣示政府在移民犯罪

及違法人流掌控的執法能力與決心。 

二、 可行方案之檢討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 SA設

備」及「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以因應電信技



17 
 

術發展並補足現有車載式設備無法到達之處所，有效

解決違法危安外來人口之急迫查找需求，如每遇急迫

性任務再向他單位調借，跨機關調借無法即時支援移

民署任務，易延誤執行，致錯失掌握目標對象行蹤先

機，目前尚無其他可行替代方案。 

肆、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一)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 SA設備 

    既有「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

援5G SA設備， 因應電信5G新技術，針對既有設

備頻道模組擴充支援5G SA功能。 

1、擴充5G SA頻道模組。 

2、增益型歸向設備。 

3、既有「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與擴充

之5G SA系統設備組裝及連結。 

(二) 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 

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建置6組頻道

(2G/3G/4G/5G SA)模組之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 

1、建置6組頻道(2G/3G/4G/5G SA)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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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組TDD調變頻道。 

3、與現有M化車聯合作業系統。 

二、 執行策略 

本計畫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相關設備採購。 

三、 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循程序編列預算。 

（二）專案需求規格確定。 

（三）進行訪商與預估金額分析。 

（四）製作採購規範書、標價清單、評選須知、評分表等

採購需求單位文件。 

（五）成立評選委員會。 

（六）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 

（七）決標議價。 

（八）履約管理。 

（九）驗收付款。 

伍、 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 計畫期程 

本計畫配合經費申請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系統

及裝備採購，於建置完成後，逐步落實到位，完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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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 SA設備」及「建

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專案建置，期能切合實務單

位之需求。 

二、 所需資源說明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 SA設

備」及「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之系統操控或分

析人員，須長期且持續不斷訓練，方能確保任務執行

順遂。未來在既有人力配置下，透過嚴謹之篩選機制，

擇優培訓系統操作及案件分析人員，並以專職專責編

組方式執行，以確保任務成效。 

三、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經費來源 

本案所需建置預算新臺幣83,000千元，由移民署

循預算程序辦理。 

（二）計算基準 

1、「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 SA設備」

及「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部分，所需設備明

細分項及資本支出情形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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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 5G SA 設

備」及「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需求計算基準表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 5G SA設備」及「建置背

負式行動偵蒐系統」需求計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次 
採購項目 

數

量 

單

位 
單價 小計 

1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

擴充支援 5G SA設備」 

(1)擴充5G SA頻道模組 

(2)增益型歸向設備 

1 式 41,000 41,000 

2 

「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 

(1)建置6組頻道(2G/3G/4G/5G 

SA)模組 

(2)1組TDD調變頻道 

(3)與現有M化車聯合作業系統  

1 式 42,000 42,000 

預算需求總計 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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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5G SA設備」

及「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統」，經常門與資本門

分配如表5。 

表 5、經常門/資本門需求計算基準表 

陸、 預期效果及影響： 

完善行動偵蒐系統精準定位，強化移民執法能量隨

著電信科技發展，電信5G訊號手機已是社會大眾普遍使

用，系統設備需與時俱進，確保精準打擊犯罪，避免系

統設備停留舊電信世代，造成無法定位，運用背負式行

動偵蒐設備搭配擴充支援5G SA設備，不僅能排除現有

車載式偵蒐設備受行駛之地域限制，亦能因應電信科技

之發展，使系統發揮最大功效，有效縮短查找5G目標手

機對象時間，提升行動偵蒐效能。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統擴充支援 5G SA 設備」及「建置背負

式行動偵蒐系統」經常門/資本門需求計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次 工作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 
「車載式行動偵蒐及定位系

統」擴充支援 5G SA 設備 
- 41,000 41,000 

2 
「建置背負式行動偵蒐系

統」 
- 42,000  42,000 

總計 - 83,000 83,000 


